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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个人信息保护中责任规则与财产规则的竞争及协调

曹　博

　　内容提要：《民法总则》出台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规则初步实现了体系化。
在法律救济层面，单行法及行政法规构建的财产规则与商业实践存在重大背离，《民法总

则》第１１１条对此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通过对个人信息的定位和分类，将进一步明确
其保护根据是利益而非权利，从而为责任规则与财产规则的竞争奠定基础。基于交易成

本、估价成本、行为模式预期等经济效率的综合考量，应当重构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救济

规则。对自然性个人信息适用财产规则，对社会性个人信息与复合性个人信息适用责任

规则，并结合行业规则的逐步完善，建立去身份化的行为指引，实现理论构想、法律规范与

社会实践的逐步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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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博，重庆大学法学院讲师。

个人信息的权利属性在理论与实务中均面临较大争议，以权利模式构建保护体系的

尝试难于实现。法律经济学中的“卡 梅框架”〔１〕提供了从法律救济角度评判法益保护效

果并决定规则选择的理论模型。具体而言，在利益归属明确的前提下，禁易规则不允许利

益的转移，即使交易双方完全自愿；财产规则下利益的转移必须征得拥有者的同意并由其

确定交易价格；责任规则是指如果相对方愿意支付一个客观确定的价格，无论拥有者是否

同意，均可发生利益转移。〔２〕 通过对个人信息的重新界定与分类，结合财产规则、责任规

·６８·

〔１〕

〔２〕

美国学者卡拉布雷西（ＧｕｉｄｏＣａｌａｂｒｅｓｉ）与梅拉米德（ＤｏｕｇｌａｓＭｅｌａｍｅｄ）提出从法律后果的角度对法律规则进行逻
辑分类，并以财产规则（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ｕｌｅｓ）、责任规则（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Ｒｕｌｅｓ）和禁易规则（Ｉ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ｉｌｉｔｙ）的划分形成了“卡
梅框架”（Ｃ＆Ｍ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参见ＧｕｉｄｏＣａｌａｂｒｅｓｉ＆ＤｏｕｇｌａｓＭｅｌａｍｅ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ｕｌｅｓ，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Ｒｕｌｅｓ，ａｎｄＩｎａｌ
ｉｅ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ｎ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Ｃａｔｈｅｄｒａｌ，８５Ｈａｒｖ．Ｌ．Ｒｅｖ．１０８９，１０８９－１１２８（１９７２）。中译本参见［美］吉多·卡拉布
雷西、道格拉斯·梅拉米德著：《财产规则、责任规则与不可让渡性：“大教堂”的一幅景观》，凌斌译，载［美］威特

曼主编：《法律经济学文献精选》，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ＧｕｉｄｏＣａｌａｂｒｅｓｉ＆ＤｏｕｇｌａｓＭｅｌａｍｅ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ｕｌｅｓ，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Ｒｕｌｅｓ，ａｎｄＩ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ｎ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Ｃａｔｈｅｄｒａｌ，
８５Ｈａｒｖ．Ｌ．Ｒｅｖ．１０８９，１０９２（１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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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与禁易规则的基本内涵和适用条件，将明确不同类别的个人信息应当选择何种救济规

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一种可能的理论模型与制度构想。

一　现有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规则的缺陷

将“卡 梅框架”投射到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体系之中，可以发现单行法及行政

法规确立了以同意规则为表征的财产规则，《民法总则》第１１１条一定程度上调整了这一
规则，使之具有了部分责任规则的特质，但商业活动中同意规则被架空，司法实务也并未

采纳同意规则。

（一）单行法及行政法规中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财产规则

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始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于２０１２年发布的《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
决定》，该决定是为了因应日渐严重的收集、使用、泄露、倒卖个人信息的现象，〔３〕并确立

了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时应征得被收集者同意的规则。２０１３年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２９条明确规定经营者收集和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必须经消费者同意。最高人民法
院在２０１４年公布的《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规定》中试图将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作为独立的侵权类型，以责任例外的形式确认

了同意规则。〔４〕２０１６年颁布的《网络安全法》规定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也必须
征得被收集者同意。〔５〕 此外，在相关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部门规范性文件中亦以大体

相同的表述确认了同意规则。〔６〕

若以交易的视角考察前述法律规则，意味着网络服务提供者等主体要收集相关个人

信息并进行使用、处理，必须通过自愿交易的方式，从公民处以其同意的价格或条件购买。

这种特点符合“卡 梅”框架中对财产规则的基本界定。〔７〕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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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

〔５〕

〔６〕

〔７〕

据参与起草该决定的相关人员介绍：“随意收集、擅自使用、非法泄露甚至倒卖公民个人电子信息，网络诈骗、诽

谤等违法犯罪活动大量发生，严重损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我国有关的法律规范还比较薄弱，

必要的管理措施缺乏上位法依据，与信息化发展和维护人民群众在网络活动中合法权益的要求不相适应。”殷

泓、王逸吟：《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正当时———解读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草案》，《光明日

报》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５日第００１版。
该司法解释第１２条规定，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公开相关个人信息造成他人损害应承担侵权
责任，同时将经过自然人书面同意且在约定范围内公开作为侵权的例外情形，事实上确认了个人信息收集与使

用的同意规则。

《网络安全法》第４１条第１款：“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公开收集、使
用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

例如，２０１３年国务院发布的《征信业管理条例》第１３条第１款规定：“采集个人信息应当经信息主体本人同意，
未经本人同意不得采集。但是，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公开的信息除外。”２０１３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电
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第９条第１款规定：“未经用户同意，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
者不得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２０１３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信息安
全技术 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第４．２条ｄ）项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前要征得个人信息主
体的同意。”

参见ＧｕｉｄｏＣａｌａｂｒｅｓｉ＆ＤｏｕｇｌａｓＭｅｌａｍｅ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ｕｌｅｓ，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Ｒｕｌｅｓ，ａｎｄＩ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ｎ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Ｃａｔｈｅ
ｄｒａｌ，８５Ｈａｒｖ．Ｌ．Ｒｅｖ．１０８９，１０９２（１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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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法总则》第１１１条对财产规则的调整
《民法总则》第１１１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

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

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该条并未承继“同意规则”，而

是代之以“依法取得”的要求，二者的规范意旨存在明显区别。

回到卡 梅框架，《民法总则》第１１１条的规定已经不再是一个完全的财产规则，而是
具有了责任规则的部分特质。该条的规范重点落在了对“依法取得”和“确保信息安全”

的理解。就个人信息的获取而言，即便未获同意，若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确保信息安全，

亦属于合法行为。从法律责任的角度考察，该条并未给出明确指引。如果违反该条规定

后仅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则无异于自然人对个人信息享有的是一个可以被他人以法定

赔偿强行剥夺的有限权益，这符合责任规则的基本界定。〔８〕 如果违反该条规定需承担停

止侵害（禁令）的民事责任，甚至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则属于财产规则的范畴。《民法

总则》第１２０条笼统地规定在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时，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
任，而《侵权责任法》亦未明确侵害个人信息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类型。

《民法总则》第１１１条对于既有的以同意规则为表征的个人信息法律救济的财产规
则进行了调整，使之具有了部分责任规则的特质，或者说消解了财产规则的合理根据，但

由于法律责任条款的缺失，尚不能得出责任规则已经确立的结论。

（三）商业实践中财产规则被架空

从卡 梅框架来看，财产规则对权益的保护强度更大。但商业实践中同意规则被架空

的现实，使其规范效果受到影响。

同意规则在比较法上早有先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在１９８０年制定的《隐
私保护与个人数据跨境流通指南》中，就针对数据主体的同意做出了规定，体现在收集限

制原则与使用限制原则的具体表述之中。〔９〕 １９９５年，欧盟《数据保护指令》〔１０〕及欧盟诸
国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１１〕都明确规定了同意规则。已于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５日生效的

·８８·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８〕

〔９〕

〔１０〕

〔１１〕

责任规则之下的利益转移不再取决于当事人之间的自愿定价，而是由法律设定价格，在实定法层面的例证有无

因管理、不当得利、添附、法定许可等，其实质均是权利被剥夺时私人主体仅享有损害赔偿或法定补偿的请求权。

参见凌斌：《法律救济的规则选择：财产规则、责任规则与卡梅框架的法律经济学重构》，《中国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６
期，第９－１０页。
ＯＣＥＤ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ｉｖａｃｙ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ｂｏｒｄｅｒＦｌｏｗｓ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１９８０，Ａｒｔｉｃｌｅ７（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Ｌｉｍｉｔａ
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ａｎｄ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０（Ｕｓ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该指令全称应为“欧盟议会与理事会１９９５年《关于涉及个人数据处理的个人保护以及此类数据自由流通的第
９５／４６／ＥＣ／号指令》”（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９５／４６／ＥＣ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２４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９９５ｏｎ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ｗｉｔｈｒｅｇａｒｄ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ｆｒｅ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ｕｃｈｄａｔａ），第７条规
定了数据处理合法化的标准之一包括数据主体的明确同意。参见高富平主编：《个人数据保护和利用国际规则：

源流与趋势》，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４７页。
例如，德国《联邦数据保护法》（Ｆｅｄｅｒａｌ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ｃｔ）、法国《数据处理、数据文件及个人自由法》（Ｄａｔａｐｒｏ
ｃｅｓｓｉｎｇ，ＤａｔａＦｉｌｅｓａｎｄ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Ｌｉｂｅｒｔｉｅｓ）、英国《资料保护法》（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ｃｔ）以及瑞典《个人数据法》（Ｐｅｒ
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Ａｃｔ）都确立了个人数据收集处理使用的同意规则。参见任龙龙：《论同意不是个人信息处理的正当性
基础》，《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１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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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数据保护条例》（Ｇｅｎｅｒａｌ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ＤＰＲ）再次确认了同意规则。〔１２〕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在１９９８年就已经将“同意”视为隐私保护中广为接受的核心原则
之一。〔１３〕

按照同意规则，需要收集和处理个人信息的主体（例如网络服务提供商），制定了冗

长的用户协议（服务条款或隐私声明），要求用户点击同意，体现出对同意规则的遵守，将

可能的法律风险降至最低。然而，此类用户协议结构复杂、条款众多，阅读理解耗时费力，

在移动互联网高度普及、对效率的期待与追求无所不在的时代，奢望用户详加关注太不现

实。此外，为使用相应的网络产品或服务，用户在点击同意之外时常别无选择，〔１４〕交易地

位的不对等使得同意的真实性与对隐私声明的知悉度都大打折扣。

（四）司法实践中并未采纳财产规则

实践中个人信息保护的诉求大多以隐私权、名誉权或一般人格权受到侵犯为由提起，

法院亦只能在这一框架内进行裁判。总体上看，法院并不认可自然人对与其相关的个人

信息享有支配权和决定权，而是强调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是否侵犯了某一具体人格

权或一般人格权。

在杨某与熊某名誉权纠纷案中，法院虽然援引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有关个

人信息保护的内容，〔１５〕但并未明确自然人对相应个人信息享有支配性权利，而是强调杨

某的个人信息被熊某公开后招致了辱骂行为，从而产生了对其名誉的损害，进而造成对名

誉权的侵犯。〔１６〕

在朱某与百度公司隐私权纠纷案中，二审法院援引《电信与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

护规定》〔１７〕中的 “可识别性”标准，将百度公司利用ｃｏｏｋｉｅ技术收集的搜索关键词排除在
个人信息的范畴之外。〔１８〕 但论者敏锐地指出，前述规定及《网络安全法》对个人信息的界

定结合了直接识别说与间接识别说，二审法院认为只有直接识别的信息才构成个人信息，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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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值得关注的是，ＧＤＰＲ对同意的认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施加了更为明确的限制：一是由数据控制者证明数据主
体已对处理个人数据的行为予以同意；二是同意在形式上必须明显区分于其他事项并使用明了且容易获取的方

式和清楚简单的语言；三是数据主体有权在任何时候撤销其同意；四是要考虑数据主体的同意是否基于自由意

志做出，特别是当包含服务条款的合同履行是以数据主体同意为条件的，而该数据处理又不为履行合同所必需

时。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Ｕ）２０１６／６７９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２７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６．Ａｒｔｉｃｌｅ７：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ｃｏｎｓｅｎｔ．中文译本参见高富平主编：《个人数据保护和利用国际规则：源流与趋势》，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
２２５页。该书将Ｇｅｎｅｒａｌ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翻译为《统一数据保护条例》，本文采用更为常见的译法，仍翻
译为《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Ｕ．Ｓ．ＦｅｄｅｒａｌＴｒａｄ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ｒｉｖａｃｙ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ｅｐｏｒｔｔｏ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Ｊｕｎｅ１９９８），ｐ．８．
范为：《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路径重构》，《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９４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２条第１款：
“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公开自然人基因信息、病历资料、健康检查资料、犯罪记录、家庭住址、

私人活动等个人隐私和其他个人信息，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请求其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５）宁民终字第３２２号民事判决书。
国家工信部《电信与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第４条：“本规定所称用户个人信息，是指电信业务经营者
和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收集的用户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住址、电话号码、账号

和密码等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用户的信息以及用户使用服务的时间、地点等信息。”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４）宁民终字第５０２８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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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离条文文义和学理通说，成为判决的重大瑕疵。〔１９〕

在任某与百度公司名誉权、姓名权、一般人格权纠纷案中，二审法院认定原告要求删

除的涉诉工作经历信息是客户或学生藉以判断的重要信息依据，也是作为教师诚实信用

的体现，不应成为侵权保护的正当法益。〔２０〕 在该案中，原告要求删除的个人信息显然能

够通过“可识别性”的检验，但法院并不认可原告对之享有支配性权利。

由此可见，虽然实定法层面给出了有关个人信息的定义，并且初步构建了财产规则，

但在实践中个人信息的定性及其归属仍然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且相关概念之间界限模

糊，需要重新厘定个人信息的利益属性及其内涵。

二　个人信息的利益属性及其内涵

个人信息保护的依据从何而来，学界纷争不断，构建个人信息权制度的主张曾成为主

流看法。《民法总则》出台后，有人断言我国正式在实定法层面确立了个人信息权。由于

权利与利益在侵权法上区分保护已成共识，〔２１〕有必要对个人信息权这一说法及其争议进

行评判，并以此为基础探求个人信息获得保护的根本依据。

（一）个人信息权的争议及评判

《民法总则》第１１１条对个人信息保护进行了规定。该条的规范目的与基本含义，学
界多有争议。有人认为本条已确立了“个人信息权”，包括个人信息自决权、查询权、选择

权、保密权等内容。〔２２〕 也有人认为该条一定程度上明确了“个人信息权”，既是宣示性规

定，也是确权性规定。〔２３〕 如此看来，个人信息似乎已在民事权利的谱系中谋得一席之地，

虽未得“权利”之名，已获“权利”之实。

对《民法总则》第１１１条的文义解释和“民事权利”章的体系解释将阐明前述理解的
偏颇之处。从字面含义出发，该条并未使用“个人信息权”，只是宽泛地指称“个人信息受

法律保护”。仅因出现在《民法总则》“民事权利”一章，就必然获得权利身份？须知该章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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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谦：《人格、隐私与数据：商业实践及其限度———兼评中国ｃｏｏｋｉｅ隐私权纠纷第一案》，《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１７年
第２期，第１２８－１２９页。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５）一中民终字第０９５５８号民事判决书。
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可参见张家勇：《权益保护与规范指引》，《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１
期；方新军：《权益区分保护的合理性证明———〈侵权责任法〉第６条第一款的解释论前提》，《清华法学》２０１３年
第１期；于飞：《侵权法中权利与利益的区分方法》，《法学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４期；曹险峰：《在权利与利益之间———
对侵权行为客体的解读》，《当代法学》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参见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民商事专业委员会编著：《〈民法总则〉条文理解与司法适用》，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
第１９７－１９８页。这种理解在《民法总则》出台之前也有诸多学者支持和倡导，参见王利明：《论个人信息权的法
律保护———以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的界分为中心》，《现代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４期；齐爱民、李仪：《论利益平衡视野
下的个人信息权制度———在人格利益与信息自由之间》，《法学评论》２０１１年第３期；周汉华：《中华人民共和国
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及立法研究报告》，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谢远扬：《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中国
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
陈盨主编，谢鸿飞、朱广新副主编：《民法总则评注》（下册），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７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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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多为宣示性条款，且其中亦对不少民事利益提供保护。〔２４〕 法条之中未见权利字样，

即推知已确认权利，突破了文义解释的基本要求。从“民事权利”章的体系考察，第１０９

条至第１１２条的规定均是带有人格权性质的内容，第１１３条至第１２５条则是财产权内容，

第１２６条至第１２７条为其他权利，第１２８条至第１３２条是关于权利取得、行使的规定。第

１０９条和第１１３条扮演了“总则”，宣示性质和概括特点较强。〔２５〕 其后的规定则是具体化

的权利类型，例如第１１０条就是关于生命权、身体权等人格权的规定，第１１４条至第１２４

条则规定了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具体权利类型，在此之外是对尚有争议却值得保护的

民事利益进行的列举。按照这种体系结构，只能得出个人信息并非具体化的人格权类型，

但属于值得保护的民事利益这一结论。

按此，《民法总则》没有确立所谓个人信息权，其他法律规范中亦未见“个人信息权”，

无法得出我国已确立个人信息权制度的认识，个人信息保护的依据只能是利益，其正当性

及必要性值得进一步研究。

（二）个人信息的定性及分类

《网络安全法》第７６条将个人信息界定为：“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

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自然人个人身份的各种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

期、身份证件号码、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等。”学界对个人信息的认识基本

上与此相当，均强调“可识别性”。〔２６〕

《信息安全技术 公共及商用服务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２７〕给出了敏感信息与一般

信息的区分模式。学理上与比较法层面亦有直接个人信息与间接个人信息、公开个人信

息与隐秘个人信息、专业个人信息与普通个人信息等多种分类。〔２８〕 这些做法都致力于为

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建立类型化的法律规则，普遍将权属配置给能够连接到的自然人

个体，并采用了信息主体的说法。

有的分类采用了“Ｐ与非Ｐ”式的方法，依赖于对客观事物的完全或非完全列举，在内

涵与外延上并不能形成自洽，边界模糊；有的分类则尝试从行为结果出发进行反面定义，

更增添了分类标准的不确定性。此外，这些分类的共同特点均是从个人信息反映的外部

特征进行归纳，而外在形式的多样化决定了其对于解决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处理等问

题起到的作用只能集中在某个方面。同时，信息主体的提法亦颇为不妥，这暗示了自然人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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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例如，《民法总则》“民事权利”章中关于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的规定，事实上只是确认了相关的民事利益。在知

识产权客体的规定中，虽然涵盖了地理标志、商业秘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内容，但断不能得出《民法总则》已

确认了“地理标志权”、“商业秘密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的结论。

《民法总则》第１０９条规定：“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第１１３条规定：“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
受法律平等保护。”

参见张新宝：《从隐私到个人信息：利益再衡量的理论与制度安排》，《中国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３８页；张平：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选择》，《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１４４页；王利明：
《论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以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的界分为中心》，《现代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４期，第６４页。
该指南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２０１３年发布。
参见齐爱民：《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法国际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３８－１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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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人信息的独占性与支配性，无异于创设了一项私有权利。

无论个人信息之上附着人格利益还是财产利益，其权属问题应经过正当性检验，从个

人信息的来源进行考量更为可取。这种分类及定义力图对个人信息这一事物本质进行客

观认识与描述，避免主观要素的干扰。２０１４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报告《反思个人数据：
加强信任的新视角》即是按照这一路径将个人数据区分为个人提供的个人数据（ｉｎｄｉｖｉｄｕ
ａｌｌｙ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被观测到的个人数据（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及推测的个人数
据（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２９〕 意大利学者马尔杰里（ＧｉａｎｃｌａｕｄｉｏＭａｌｇｉｅｒｉ）根据个人与相
应数据联系的紧密程度将个人数据区分为强关系数据（ｓｔｒｏ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ｄａｔａ）、中级关系
数据（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ｄａｔａ）以及弱关系数据（ｗｅａｋ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ｄａｔａ），〔３０〕事实上也
是按照个人信息的来源进行的分类。笔者借鉴这种思路，并采用更为直观和通用的词汇

进行表述，按照个人信息的来源将其区分为自然性个人信息、社会性个人信息以及复合性

个人信息。

自然性个人信息主要是相貌、指纹、血型、基因等与生俱来且无法轻易改变的身体属

性；社会性个人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家庭关系、工作单位、网页

浏览记录、购物消费记录等为了社会生活的便利由个人主动或被动地获取到的相应符号

或信息；复合性个人信息的典型例证是个人画像〔３１〕信息，实际上是一种经过信息收集者

分析处理之后得出的对个人行为趋向与潜在偏好的预测。从它们产生的过程来看，自然

性个人信息内化于相应自然人的身体之中，应当归属于其个人进行支配；社会性个人信息

的获得则颇为复杂，并不能轻易将其权属配置给具体的个人；至于复合性个人信息，收集

者和处理者在此类信息形成的过程中投入了更多资金、技术和智慧，但由于其利用又时常

直接与具体个人发生联系，〔３２〕故也不能轻易将其权属配置给收集者和处理者。

诉讼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区分个人信息类别而确定其利益归属的考量。在汉涛公司与

百度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大众点评网上的用户评论信息是汉涛公司付出

大量资源获取的，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是汉涛公司的劳动成果。〔３３〕 此类用户点评信息

虽然是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但其权属不宜直接配置给相应个人。另外，在淘友天下

公司与微梦科创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法院虽未明确新浪微博中的用户信息属于微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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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３１〕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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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Ｆｏｒｕｍ：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ＡＮｅｗＬｅｎｓｆｏｒ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Ｔｒｕｓｔ，（Ｍａｙ２０１４），ｐ．１６．
ＧｉａｎｃｌａｕｄｉｏＭａｌｇｉｅｒｉ，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ｎｄ（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ｏｆ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ｅｗＴａｘｏｎｏｍｙｆｏ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Ｐｒｉｖａｃｙ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ｙＰｉｎＧ，ｎ．４，２０１６，１３３ｆｆ．ｈｔｔｐｓ：／／ｓｓｒｎ．ｃｏ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２９１６０５８，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８－０５
－１１］。
在互联网领域，个人画像主要是指以真实用户群体为对象，以用户的静态属性（人口统计特征、空间和地理特征

等）和动态属性（消费行为 、使用行为等）数据为基础，通过定性或定量方法提取抽象出的具有显著特征的用户

模型。参见亓丛、吴俊：《用户画像概念溯源与应用场景研究》，《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５
期，第８２页。
例如，个人画像信息固然通过对数据挖掘等客观化的分析，反映了客户潜在的偏好和倾向，但却不一定能够代表

客户的真实情况，甚至可能产生不公平的歧视。参见 ＤｉｍｉｔｒａＫａｍａｒｉｎｏｕ，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Ｍｉｌｌａｒｄ，ａｎｄＪａｔｉｎｄｅｒＳｉｎｇｈ，
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ｗｉｔｈ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ＱｕｅｅｎＭａｒ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ｏｎｄｏｎ，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Ｌａｗ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ｐｅｒ
２４７／２０１６，ｐ．６。ｈｔｔｐｓ：／／ｓｓｒｎ．ｃｏ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２８６５８１１，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８－０５－１１］。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２０１６）沪７３民终２４２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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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公司的劳动成果，但强调这些数据信息是其拥有的重要商业资源。〔３４〕 这同样体现出此

类社会性信息形成过程多主体参与的特性及其对利益归属产生的影响。

（三）作为一种民事利益保护的个人信息之甄别与筛选

《民法总则》中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被置于人格权的体系框架之中。根据民法

学者的概括，《民法总则》第１０９条 〔３５〕属于广义人格权之权利立法范畴，通过“人身自

由”、“人格尊严”等彰显人格利益核心要素的表达，确立了一般人格利益的应受保护性，

使其成为《侵权责任法》第６条第１款“民事权益”之中的法益，实现了权利立法与侵权法
的结合，并形成了人格利益开放性保护的“中国模式”。〔３６〕

从这种立法安排来看，个人信息属于具体人格权范围之外被明确给予保护的一般人

格利益，要进一步确定其作为一种民事利益的内涵，需要将其与已经类型化的具体人格权

的保护对象进行比对，剔除重合的内容。既有的具体人格权中，隐私权与个人信息的关系

最为密切。在比较法上，美国的隐私权概念相当宽泛，是调整所有精神性人格利益与部分

物质性人格利益的权利，其作用类似于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个人信息可通过隐私权获

得保护。〔３７〕 我国立法并未对隐私权进行明确界定，学界通常认为其内涵包括个人独处与

对生活秘密的保有。〔３８〕 与此同时，论者亦时常将隐私信息的独享权或控制权纳入了隐私

权的范畴之中，〔３９〕它们又在通常意义上被个人信息的概念所涵盖。然而，《民法总则》将

个人信息与隐私权分别规定，个人信息当中具备隐私性质的内容应由隐私权进行规范，与

之同理，个人信息之中包含的其他具体人格权中的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等性质的内容

也应由相应权利进行规范。

社会性个人信息与复合性个人信息基本均是个人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由行政机关

认可或商业机构提供，借助信息媒介形成，个人并不能完全控制和支配，但这些个人信息

中可能包含了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也是不争的事实。人格利益可以被隐私权、姓名权等

内容涵盖，财产利益则不具有普遍性和直接性。一方面某些个人信息的财产价值只能由

个别群体享有，〔４０〕另一方面基于大数据分析进行的精准广告等商业行为建立在对海量信

息与数据分析处理的基础上，单个信息的财产价值即使存在也并不显著。〔４１〕 由此，从正

面尝试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民事利益内涵进行精确界定并不现实，而从法律救济或侵权责

·３９·

论个人信息保护中责任规则与财产规则的竞争及协调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２０１６）京７３民终第５８８号民事判决书。
《民法总则》第１０９条：“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
参见叶金强：《〈民法总则〉“民事权利章”的得与失》，《中外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６５０页。
任龙龙：《个人信息民法保护的理论基础》，《河北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４期，第１８７页。
参见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Ｐｏｓｎｅｒ，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１），ｐｐ．２７２－２７３。
参见王泽鉴：《人格权的具体化及其保护范围·隐私权篇（中）》，《比较法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１期，第９页；另见范进
学：《我国隐私权的立法审视与完善》，《法学杂志》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４４页。
例如，名人能够许可商家在商品或服务的宣传推销中使用其姓名及肖像从而获取商业利益，亦即其姓名与肖像

本身内涵了财产利益，但这种财产性利益并不具有普遍性。参见郭明龙：《论个人信息之商品化》，《法学论坛》

２０１２年第６期，第１１０页。
参见吴伟光：《大数据技术下个人数据信息私权保护论批判》，《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６年第７期，第１１８页。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任法的角度进行规制成为最现实和理性的选择。〔４２〕

三　财产规则与责任规则在个人信息保护中的竞争

按照现有立法，尚不能明确侵害个人信息的行为将承担何种具体的侵权责任，这关系

到法律救济层面财产规则与责任规则的选择问题，在同意规则于立法与实践中渐遭诟病

的情况下，责任规则具备了与财产规则竞争的前提条件。

（一）责任规则与个人信息的共享属性及社会价值

个人信息的对象和范畴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不断扩展。例如血型、基因、虹膜等具有

人身专属性的个人信息，虽内化于身体，但没有生物技术的发展，这些人身属性是无法被

发现和认知并加以利用的；身份证号、交易记录、网页浏览记录、手机号码、电子邮箱等社

会性个人信息是随着相关技术的普及利用才新增的个人信息类型；个人画像信息的出现

和利用更是以大数据技术为基础，通过数据分析、算法应用等方式实现。

社会性个人信息多是个人参与社会生活取得，与其他主体提供的管理或服务具有密

切关系。例如，身份证号是国家户籍管理机关依照身份管理与识别系统配置给每一个合

法公民的个人识别符号；电话号码、电子邮件是自然人为了参与社会活动，以合同形式取

得的一种对特定公共资源的个人使用；网上交易记录、电子支付记录则是在商业活动中留

下的痕迹，其形成既体现自主选择，又有赖于交易相对方提供的交易机会、中介机构提供

的购物媒介或支付媒介，以及基础网络运营商提供的服务。复合性个人信息的形成与收

集者和处理者的关系更加密切，需要对社会性个人信息的集合进行分析处理，在利用过程

中又将之与具体的个人联系在一起，有时甚至不需要结合自然性个人信息就能够识别到

个人。

可见，社会性个人信息与复合性个人信息具有相当程度的共享属性，大数据技术的推

广普及使得其蕴藏的公共管理和商业营销的巨大潜力得以显现。这种潜力建构在海量个

人信息数据的基础之上，单独或少量个人信息数据的使用价值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同时个

人信息的价值需要进一步的数据分析才能实现：“分析为大数据赋予生命力。设若没有

分析，大数据可以被完全或部分地存储和检索，但这就使得其与最初的数据别无二致，包

含了诸多计算技术的分析是大数据革命的助推器。正是分析使大数据集合产生了远胜于

数据集合本身所带来的价值。”〔４３〕根据权威机构的研究结论，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分析为公

·４９·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４２〕

〔４３〕

民法学者将这种做法称之为“行为规制模式”，即从他人行为控制的角度，来构建利益空间，通过他人特定行为

的控制来维护利益享有者的利益。参见叶金强：《〈民法总则〉“民事权利章”的得与失》，《中外法学》２０１７年第
３期，第６５０页。此外，也有学者提出个人信息保护法防范的是一种因个人信息被滥用而可能产生的抽象的危
险，这一危险可能现实化为隐私受侵害、名誉受损或者财产损失，遵守个人信息保护规则有助于避免这种危险。

这依然是一种从他人行为控制的角度进行规范的思路。参见杨芳：《个人信息保护法保护客体之辨———兼论个

人信息保护法和民法适用上之关系》，《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８１页。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Ａｄｖｉｓｏｒｓ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ＢｉｇＤａｔａａｎｄＰｒｉｖａｃｙ：Ａ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Ｍａｙ
２０１４），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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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管理与商业服务带来的积极效用至少体现在教育、交通、消费品、电力、油气、医疗保健、

消费金融等七大领域。〔４４〕

从法律救济的规则选择出发，责任规则在体现个人信息的共享属性及发挥其社会价

值方面具有更为积极的效果。试想，若坚守财产规则，则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与分析均

必须依照自愿交易的原则取得海量自然人主体的同意，与社会性个人信息的共享属性相

悖，在实践中可能导致效率低下、大数据应用裹足不前。与财产规则相比，责任规则赋予

了更多的行为自由，亦为技术创新和提高公共管理效率、增进商业服务质量保留了足够

空间。〔４５〕

（二）财产规则与个人的隐私利益及人格尊严

自然性个人信息属于与生俱来的身体特征，不当收集和使用产生的问题，通过隐私权

等具体人格权保护通常可以解决。社会性个人信息与复合性个人信息由于其产生过程中

参与主体复杂，不能径行分配给个人独享，具有一定的共享属性。但是，大数据技术对个

人信息的深度挖掘和利用，也大大提升了侵害隐私的风险，甚至带来了人格尊严减损的潜

在可能。

同个人信息的范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进步不断扩展一样，隐私利益之所以得

到关切，一方面是人的主体观念与权利意识逐步觉醒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源自技术进步与

传播媒介日渐丰富带来的消极影响。在美国学者沃伦与布兰代斯奠定隐私权概念基础的

论文中就阐明了这一点：“快速照相和报社已经侵犯了个人和公民生活的神圣领地，许多

机械设备的使用使我们面临着这样的威胁：隐秘空间内的喃喃私语也将被从屋顶上宣扬

出去。”〔４６〕网络时代加剧了隐私风险，个体获得了相对匿名的身份状态，陌生的人际关系

和相对隔离的时空状态带来一种脱离群体规范与熟人社会处事规则的行为自由，借助于

互联网，更多的个人信息可能被公开和挖掘。当某个事件引起群体性的价值共识或情绪

宣泄时，借助于过往形成的诸多痕迹，极易锁定相应个体，为隐私保护带来极大困扰。〔４７〕

与此同时，对个人信息的大数据分析和利用有可能使个人被贴上不同标签，带来一种

新的身份歧视，对人格尊严的维护产生消极影响。复合性个人信息中的个人画像信息就

是例证，此类个人信息以“行为定向”（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和“画像”（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为特点，最
典型的就是网络服务商对个人用户浏览记录和行为轨迹的追踪。这虽然有助于增加用户

检索的精确性和推送广告的相关性，节约时间成本，但同时也可能产生“井蛙之见”（ｔｕｎ
ｎｅｌｖｉｓｉｏｎ），使得用户的先前行为“一语成谶”，形成累积效应，将其框定在由商业机构业

·５９·

论个人信息保护中责任规则与财产规则的竞争及协调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ＭｃＫｉｎｓｅｙ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ｐｅｎｄａｔａ：Ｕｎｌｏｃｋｉｎｇ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ｌｉｑｕｉ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３），
ｐ．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ｍｍｉｔ－ｎｌ．ｎｌ／ｓｉｔ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ｓ／Ｓａｍｅｎｖａｔｔｉｎｇｒａｐｐｏｒｔ．ｐｄｆ，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８－０５－１１］。
目前美国的做法更接近责任规则的基本架构，参见郑戈：《在鼓励创新与保护人权之间———法律如何回应大数据

技术革新的挑战》，《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６年第７期，第８３页。
ＳａｍｕｅｌＷａｒｒｅｎ＆ＬｏｕｉｓＢｒａｎｄｅｉｓ，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Ｐｒｉｖａｃｙ，４Ｈａｒｖ．Ｌ．Ｒｅｖ．１９３，１９４（１８９０）．
近年来“人肉搜索”的大行其道就是例证。有论者即敏锐地指出，作为社会实践的人肉搜索行为事实上先于网

络时代的“人肉搜索”，互联网的出现不过增进了人肉搜索的技术条件。参见刘晗：《隐私权、言论自由与中国网

民文化：人肉搜索的规制困境》，《中外法学》２０１１年第４期，第８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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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给定的选择范围之内，反而进入了一种“自治困境”（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ｔｒａｐ）。〔４８〕 个人画像信息
被出售给第三方之后，又极易形成新的歧视性做法，导致不同个体在获取教育和就业机会

等方面受到不公平对待。

如何最大限度地防止对隐私利益的侵犯以及维护人格尊严？财产规则似乎提供了较

为满意的答案，即对于任何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均需征得相应个体的同意，毕竟

个人的自主性即是正当，〔４９〕理性人能够做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试想，若在个人信

息保护中采纳责任规则，无异于促成了个人信息的强制交易，使得个人更加暴露在网络时

代的放大镜之下，隐私利益与人格尊严也变成了可以讨价还价的商品。较之于责任规则，

财产规则在保障隐私利益和维护人格尊严方面显然能够起到更好的预防和警示功效。〔５０〕

（三）个人信息保护中的利益平衡

个人信息保护不但涉及个人利益，也与产业发展、公共管理相联系。财产规则固然能

够在形式层面为个人信息进行事前防护，但不利于商业化的信息数据开发和利用，且以同

意规则为表征的财产规则实践效果不佳；采用责任规则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信息的

利用价值，提高商业服务的效率，但也增大了侵害隐私的风险和减损人格尊严的可能。对

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则选择，涉及个人隐私与人格尊严、公共管理及商业利益的平衡，与

特定国家在不同阶段的政策导向具有较为密切的关联。

就政府实施的公共管理而言，基于海量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政府机构有能力创建

大规模数据集，催生新的科研成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推进经济增长。〔５１〕

此外，对个人信息的获取与分析在反恐与治安等方面亦将发挥重要作用，个人信息的跨境

传输对开展国际合作与维护国家安全也具有不容忽视的效果。〔５２〕

商业机构收集使用、分析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受到法律限制的多寡与面临的法律风

险高低，甚至可能对整个产业的发展前景产生重大影响。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已成为最有

价值的无形资产，从国际竞争的格局来看，如果不能赶上科技发展的潮流，在全球化的洪

流中再强大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个人不但无法从中得利，反而将由

行业先行者掌握话语权，在事实层面遭遇不公待遇。〔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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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ＲｏｎａｌｄＬｅｅｎｅｓ，ＤｏＴｈｅｙＫｎｏｗＭｅ？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４Ｕ．Ｏｔｔ．Ｌ．Ｔ．Ｊ．１３５，１４５（２００７）．
参见金观涛著：《历史的巨镜》，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３页。
目前欧盟的相关立法更符合财产规则的基本架构。例如法国有非常严格的隐私权保护法，任何人未经允许在网

络上发布他人（包括自己的未成年子女）的照片，都可能面临最高一年的监禁和３５０００英镑的罚款。ｈｔｔｐ：／／
ｗｗｗ．ｄａｉｌｙｍａｉｌ．ｃｏ．ｕｋ／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３４７２２９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ＵＥ－ｐａｒｅｎｔｓ－ｆｕｔｕｒｅ－ｂｒｅａｃｈｉｎｇ－ｐｒｉｖａｃｙ－ｕｐｌｏａｄｉｎｇ－
ｐｈｏｔｏｓ－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ｈｔｍｌ，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８－０５－１１］。
参见ＪｏｈｎＣａｒｌｏＢｅｒｔｏｔ：《大数据与开放数据的政策框架：问题、政策与建议》，郑磊、徐慧娜、包琳达译，《电子政
务》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６－７页。
日前，国家网信办已经发布《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包括：个人信息

出境的同意规则、行政机关对其业务范围内的数据出境状况进行安全检查的机制、网络运营者的自评估机制、安

全评估的重点内容、禁止数据出境的情形。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ｃ．ｇｏｖ．ｃｎ／２０１７－０４／１１／ｃ＿１１２０７８５６９１．ｈｔｍ，最近访问
时间［２０１８－０５－１１］。
谷歌在搜索引擎、大数据处理和人工智能方面的压倒性优势，及其对欧亚各国公民个人数据的实际控制就是一

个鲜活的例子。参见郑戈：《在鼓励创新与保护人权之间———法律如何回应大数据技术革新的挑战》，《探索与

争鸣》２０１６年第７期，第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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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现个人隐私利益、维护人格尊严的角度考察，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带来的更多只

是一种侵害的风险和可能性，在实践中广遭诟病的电话营销、垃圾短信、电信诈骗等现象

亦可以通过既有的隐私权制度和相应的刑事法律规范加以解决，而“行为定向”和“画像”

等复合性个人信息的生成和利用对人格尊严的减损还只是一种担忧。

（四）责任规则在我国立法中的实现路径

责任规则在与财产规则的竞争中具有一定优势，立法中如何实现需要进一步阐述。

比较法上，美国的经验值得关注。美国卫生、教育及福利部早在１９７３年的报告《记
录、计算机与公民权》（Ｒｅｃｏｒｄｓ，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ｓｏｆＣｉｔｉｚｅｎｓ）中就针对数据库问题
对个人信息的利益内涵及其归属进行概括：“包含个人信息的数据库往往反映并协调个

人和机构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对双方都有益，而且它往往是为了机构和个人的共同目的

被创造出来的。”〔５４〕因此，美国将个人信息保护的重心投向对收集者和使用者行为的规

制，强调对个人信息被滥用的风险进行事先防控。〔５５〕 这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以义务的形式

事先设定了有关个人信息的使用、处理和交易的法定条件，因而符合责任规则的基本

界定。

对于自然性个人信息，由于其具有较强的人身专属性，理应由相应个人享有权利，并

通过具体化的人格权寻求保护。社会性个人信息与复合性个人信息属于一种值得保护的

民事利益，由于其产生于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在利益归属层面也不能由个人独占，但理论

上的共享在实践中难于操作。可供选择的立法模式应当是为个人信息的收集者和控制

者、处理者设置相应义务，只有履行了义务，才能实现对个人信息的交易，这符合责任规则

的界定。因此，立法对责任规则的实现就是如何确定合理可行的义务规范，使得按此行事

的相应主体能够实现对个人信息的合法收集与后续利用，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市场定价的

过程，对于违反这种义务的行为则由行政机构施以处罚或由个人依据相应的请求权寻求

救济。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网络安全法》以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中对个人信

息的收集与使用都是以同意规则为中心展开的，只要满足形式上的同意要件，后续的使用

和处理行为似乎当然免除了法律责任，因而在未来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确立个人信息

保护的责任规则是更为现实的立法选择。具体而言，可以借鉴美国的行为规制模式，为信

息控制者和处理者设置义务，以行业自律的方式进行事前规范。〔５６〕 如果违反义务，主管

部门可施以相应处罚，个人也可寻求司法救济。与此同时，亦应保障个人针对信息处理行

·７９·

论个人信息保护中责任规则与财产规则的竞争及协调

〔５４〕

〔５５〕

〔５６〕

Ｒｅｃｏｒｄｓ，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ｓｏｆ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ｓＡｄｖｉｓｏｒｙ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ｕｌｙ１９７３）．ｈｔｔｐｓ：／／ｅｐｉｃ．ｏｒｇ／ｐｒｉｖａｃｙ／ｈｅｗ１９７３ｒｅｐｏｒｔ／，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８－０５－１２］。
美国消费者隐私保护立法采纳的场景风险规则即是例证，２０１５年发布的《消费者隐私权利法案》草案（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ｉｖａｃｙＢｉｌｌｏｆＲｉｇｈｔｓＡｃｔ）第１０３节规定，经营者在场景一致的情形下，可以进行数据的收集处理。在场景不一致
的情形下，经营者应当通知，以使个人决定是否减少数据的披露来降低隐私风险。对场景风险规则的相关介绍

与评价可参见金耀：《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之检讨与重塑———以隐私控制理论为基础》，《浙江社会科学》

２０１７年第１１期，第６６页。
例如，在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倡议下，国内十家互联网企业于２０１７
年９月共同签署了《个人信息保护倡议书》，参见媒体报道，“个人信息保护倡议书签署仪式举行 公布隐私条款
专项工作评审结果”，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ｃ．ｇｏｖ．ｃｎ／２０１７－０９／２５／ｃ＿１１２１７１５８１６．ｈｔｍ，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８－０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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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选择退出权利，具体包括知悉权、更正请求权、封锁请求权和删除请求权等。〔５７〕 这些

权利没有实际的财产利益，依然体现为相应个人信息收集者和处理者未能满足法定义务

时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是一种法定的交易条件，与责任规则的内涵相一致。

综合看来，在个人信息法律救济规则选择的利益衡量中，产业发展应占据优先地位，

而公共安全与隐私利益及人格尊严的维护则应相对劣后。从立法论的视角出发，责任规

则具有实现的可能性。但具体的规则选定需要回到卡 梅框架的理论预设，通过效率比较

决定不同的个人信息类型应当适用何种救济规则。

四　个人信息保护中财产规则与责任规则的协调

卡 梅框架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在确定了相关权利或利益的归属之后，为不同规则的

选择提供相应理论依据。卡、梅二人提出的评价标准是经济效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分
配偏好（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和其他正义考量（ｏｔｈｅｒｊｕｓｔｉｃ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５８〕 由于
分配偏好与正义考量的不确定性，后继学者将关注点投向了经济效率。

起初，这种分析从科斯经典的交易成本理论〔５９〕获得启发，提出当交易成本较高时，责

任规则比财产规则更为可取的论断。〔６０〕 有学者将交易成本论进一步概括为两个准则：当

交易成本较低时，使用财产规则（否则使用责任规则）；当损害能够被合理精确地计算，则

使用责任规则（否则使用财产规则），后者又被称之为“估价成本”（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ｃｏｓｔｓ）。但
论者敏锐地指出当交易成本和估价成本均较高时（这在现实中较为常见），对财产规则与

责任规则的取舍将陷入循环往复的相互推诿之中，无法形成有效结论。〔６１〕 由此，又有学

者尝试从事前出发衡量经济效率，亦即考察具体规则对相关主体未来行为模式产生的影

响，这种影响包括可能产生的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逆向选择（ａｄｖｅｒｓ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以及道德
风险（ｍｏｒａｌｈａｚａｒｄ）等问题。〔６２〕 综合看来，对于责任规则与财产规则在相应权益保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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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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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杨芳：《个人信息保护法保护客体之辨———兼论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民法适用上之关系》，《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５期，第８１页。
ＧｕｉｄｏＣａｌａｂｒｅｓｉ＆ＤｏｕｇｌａｓＭｅｌａｍｅ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ｕｌｅｓ，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Ｒｕｌｅｓ，ａｎｄＩ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ｎ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Ｃａｔｈｅｄｒａｌ，
８５Ｈａｒｖ．Ｌ．Ｒｅｖ．１０８９，１０９３（１９７２）．
参见ＲｏｎａｌｄＣｏａｓｅ，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ｓｔ，３Ｊ．Ｌ．＆Ｅｃｏｎ．１，１－４４（１９６０）。
波斯纳最早提出这种主张，并将其表述为“当交易成本较高时，能最大限度发挥价值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否认权利

所有人的禁令救济而代之以损害赔偿”。（ｗｈｅｒ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ｓａｒｅｈｉｇｈ，ｔｈ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ｏｔｈｅｉｒｈｉｇｈｅｓｔ
ｖａｌｕｅｄｕｓｅｓｉｓ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ｄｂｙｄｅｎｙｉｎｇ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ｈｏｌｄｅｒｓａｎｉｎｊｕｎｃｔｉｖｅｒｅｍｅｄｙａｇａｉｎｓｔ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ｉｒ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ｉｎ
ｓｔｅａｄｌｉｍｉｔｉｎｇｔｈｅｍｔｏａｒｅｍｅｄｙｉｎｄａｍａｇｅｓ．）参见 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Ｐｏｓｎｅ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Ｌａｗ（１ｓｔｅｄ．１９７２），ｐ．
２９。转引自ＪａｍｅｓＥ．Ｋｒｉｅｒ＆ＳｔｅｗａｒｔＪ．Ｓｃｈｗａｂ，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ｕｌｅｓａｎｄ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Ｒｕｌｅｓ：ＴｈｅＣａｔｈｅｄｒａｌｉｎＡｎｏｔｈｅｒＬｉｇｈｔ，
７０Ｎ．Ｙ．Ｕ．Ｌ．Ｒｅｖ．４４０，４５６（１９９５）。
参见ＪａｍｅｓＥ．Ｋｒｉｅｒ＆ＳｔｅｗａｒｔＪ．Ｓｃｈｗａｂ，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ｕｌｅｓａｎｄ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Ｒｕｌｅｓ：ＴｈｅＣａｔｈｅｄｒａｌｉｎＡｎｏｔｈｅｒＬｉｇｈｔ，７０Ｎ．Ｙ．
Ｕ．Ｌ．Ｒｅｖ．４４０，４５６－４５７（１９９５）。其他有关交易成本论的批判与争议，可参见 ＬｏｕｉｓＫａｐｌｏｗ＆ＳｔｅｖｅｎＳｈａｖｅｌ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ｕｌｅｓＶｅｒｓｕｓ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Ｒｕｌｅｓ：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１０９Ｈａｒｖ．Ｌ．Ｒｅｖ．７１４，７１４－７９０（１９９６）。
参见ＩａｎＡｙｒｅｓ，Ｓｏｌｏｍｏｎｉｃ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ＤｉｖｉｄｉｎｇａＬｅｇａｌＥｎｔｉｅｌｅｍｅｎｔｔｏ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ＣｏａｓｅａｎＴｒａｄｅ，１０４ＹａｌｅＬ．Ｊ．１０２７，
１０２７－１１１７（１９９５）；ＪａｃｋＭ．Ｂａｌｋｉｎ＆ＩａｎＡｙｒｅｓ，ＥｎｔｉｔｌｅｍｅｎｔａｓＡ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ｕｌｅｓ，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Ｒｕｌｅｓ，ａｎｄＢｅ
ｙｏｎｄ，１０６ＹａｌｅＬ．Ｊ．７０３，７０３－７５０（１９９６）；ＣａｒｏｌＭ．Ｒｏｓｅ，ＴｈｅＳｈａｄｏｗｏｆｔｈｅＣａｔｈｅｄｒａｌ，１０６ＹａｌｅＬ．Ｊ．２１７５，２１７５
－２２２０（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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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选择，应综合考量事前效率与事后效率，成本最低、收益最高、私人行为最符合社会期

望的规则更具优势。〔６３〕

（一）事后效率的衡量

按照前述归纳，事后效率的衡量主要通过对相应规则产生的交易成本和估价成本进

行比对，交易成本较高时，选择责任规则更有效率；估计成本较高时，选择财产规则更有

效率。

就个人信息而言，财产规则和责任规则之下形成的交易成本具有显著差别。按照财

产规则的基本要求，要达成对社会性个人信息以及复合性个人信息的交易，必须征得自然

人的同意，且交易价格由其确定。这对于交易相对方，也就是试图收集、使用、分析个人信

息的网络服务提供商或者其他主体而言，成本颇高。试想，不同自然人由于职业、年龄、学

识等因素的影响，其对个人信息的感知与理解存在重大差别，预期的心理价位并没有可资

参照的对象。对于个人信息被收集和利用的后果进行大致准确的预判是确定交易价格的

基本前提，但个人理性在这一问题上缺乏基础。〔６４〕 个人的预判更多是一种粗糙的感性认

知，并且极易受到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的左右，混淆正当行为与违法乃至犯罪行为的界

限，使得其对交易价格的确定更加难以捉摸。此外，个人信息的商业价值只有建立在对海

量个人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才能显现，单个信息只是潜藏了一定的商业价值，但

并不显著。

责任规则下的交易价格由法院确定，这就产生了估价成本的问题。〔６５〕 法院的考量因

素涉及做出价格评估所需的搜寻成本或管理成本、由此提升的发生错案的预期成本、选择

不同规则的管理成本、延缓其他案件审理的机会成本，甚至律师代理的成本等等。〔６６〕 就

个人信息而言，目前实践中发生的诉讼多以侵犯隐私权或名誉权为案由进行，法院判决的

损害赔偿亦多为精神损害赔偿，〔６７〕真正涉及到个人信息使用产生财产性收益的赔偿问题

较为罕见。〔６８〕 这一方面印证了个人信息中内含的财产价值并不显著且个人难以主张的

事实，也表明个案中的估价成本相对偏低。

如此，就事后效率而言，责任规则较之于财产规则更为优越。

（二）事前效率的比较

事前效率的比较主要涉及采用财产规则或责任规则对于相关主体未来行为模式可能

·９９·

论个人信息保护中责任规则与财产规则的竞争及协调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参见凌斌：《规则选择的效率比较：以环保制度为例》，《法学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２５页。
参见吴伟光：《大数据技术下个人数据信息私权保护论批判》，《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６年第７期，第１１８页。
ＪａｍｅｓＥ．Ｋｒｉｅｒ＆ＳｔｅｗａｒｔＪ．Ｓｃｈｗａｂ，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ｕｌｅｓａｎｄ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Ｒｕｌｅｓ：ＴｈｅＣａｔｈｅｄｒａｌｉｎＡｎｏｔｈｅｒＬｉｇｈｔ，７０Ｎ．Ｙ．Ｕ．Ｌ．
Ｒｅｖ．４４０，４４０－４８３（１９９５）．
参见凌斌：《规则选择的效率比较：以环保制度为例》，《法学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２３－２４页。
例如，在刘馨予与乐视网隐私权纠纷中，法院认定乐视网将属于刘的个人信息秘密公开的行为对其隐私权造成

了侵犯，判定乐视网向刘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１万元，参见北京市一中院（２０１６）京０１民终３２５７号民事判决书。
类似案件可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浙０１民终７３９９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成民终字第１６４３号民事判决书。
在上海汉涛信息咨询公司与百度公司有关使用大众点评用户评价信息的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中，法院在一定程

度上认可了汉涛公司对用户点评信息享有的权益，并判令百度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３００万元。该案是直接涉及
财产性收益赔偿问题的个人信息案件，但诉争主体是网络服务提供商，个人用户处于缺位状态，且事实上也难以

主张相应权益。参见上海知识产权法院（２０１６）沪７３民终２４２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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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影响。相应规则如果可能导致相关产业的投资不足或者过度投资、反向选择的出

现（亦即，市场上相关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普遍下降，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负面效应），或者

对个体行为产生不良的道德导向，都意味着对社会福利的增进没有裨益，因而不值得

选择。

从个人信息的收集、利用以及分析处理来看，与之直接相关的是互联网及大数据产

业。对互联网企业而言，数据的价值不言而喻，大量的数据进行不断融合交汇再产生新数

据，导致数据边际成本越来越低，边际效应越来越大，从而催生新的经济形态。〔６９〕 可见，

大数据价值的发挥很大程度上以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为起点，只有拥有足够多的个

人信息，才能使数据分析的样本更为全面，数据处理的结果才能更有说服力和针对性，从

而形成对未来的精准预测，提高商业活动与社会管理的效率，更进一步促进互联网与大数

据产业的发展，最终增进人类社会的整体福利。因而，财产规则与责任规则对事前效率影

响的优劣判断，最直接的标准就是哪种规则更有利于实现海量个人信息的集合。设若采

用财产规则，且不论私下谈判产生的高额成本，将涉及个人信息收集、存储、处理、交易的

决定权完全交由自然人主体，海量个人信息的集合将难以实现，对于整个数据产业造成的

负面影响显然更大，资本的投向发生动摇，投资不足的问题将会显现。

就反向选择而言，从目前数据产业及互联网行业的发展来看，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提

供了巨大的生活便利，产品和服务的个性化效果更加突出，大大提高了个人用户的选择效

率和生活质量，〔７０〕改变了搜索信息的方式。海量个人信息的集合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

大数据的技术优势与实际价值，如果采用财产规则，意味着在这个集合之中形成了无数个

分散的权属，极有可能形成“反公地悲剧”（Ｔｈｅｔｒａｇｅｄｙｏｆｔｈｅａｎｔｉｃｏｍｍｏｎｓ）。〔７１〕 个人信息

的海量集合难以形成，基于大数据研发的产品和服务无法正常推出，更了解用户需求、更

高效、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无法彰显。

至于道德导向的问题，采用责任规则确实有可能产生个人信息被滥用的倾向，甚至出

现一些倒卖个人信息的不法现象。但出于最大化个人信息利用价值的利益考量，具有技

术实力进行大规模个人信息集合处理的互联网巨头公司依然有足够的动力采用积极的技

术措施（如数据加密、物理隔离、内容识别等），确保海量个人信息及数据处理结果始终处

于其掌控之下。此外，如果对个人信息保护采用财产规则，其造成的危害甚至更为严重。

试想，如果将交易中的定价权配置给拥有个人信息利益的自然人，必然有很多收集和处理

·００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６９〕

〔７０〕

〔７１〕

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信息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惠志斌在“数据开放与发展纵横谈”论坛上的发言，２０１６
年，北京。转引自张平：《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选择》，《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
３期，第１４３页。
按照美国学者的说法，“我们将自己的数据拱手交给企业，因为这样做所带来的结果是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

量”。［美］马克·罗腾博格、茱莉亚·霍维兹、杰拉米·斯科特主编：《无处安放的互联网隐私》，苗淼译，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６６页。
迈克尔·赫勒将“反公地悲剧”概括为“当太多人拥有一件东西时，就没人能够使用它了”（ｗｈｅｎｔｏｏｍａｎｙｐｅｏｐｌｅ
ｏｗｎｐｉｅｃｅｓｏｆｏｎｅｔｈｉｎｇ，ｎｏｂｏｄｙｃａｎｕｓｅｉｔ．）参见ＭｉｃｈａｅｌＨｅｌｌｅｒ，ＴｈｅＴｒａｇｅｄｙｏｆｔｈｅＡｎｔｉｃｏｍｍｏｎｓ：ＡＣｏｎｃｉｓｅＩｎｔ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ｅｘｉｃｏｎ，７６Ｍｏｄ．Ｌ．Ｒｅｖ．６，６（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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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在短期内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和合理价格达成交易，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非法窃取个

人信息的现象可能将更加严重，甚至催生出有关个人信息交易的“黑市”。此外，在采用

财产规则时，许多合法的个人信息收集行为反而有可能成为后续非法交易的助推器。例

如，诸多小型互联网公司以及其他实体机构虽然有机会以合法形式收集到相当数量的个

人信息，但由于其不具有大数据处理的技术能力，或者并不以数据处理和交易作为主营业

务，保障个人信息的安全并对之进行控制并不能为其产生更多经济效益，而以交易的方式

将之分享给出价更高的市场主体却能够获取可观收益。因此，以财产规则抑或责任规则

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事实上都难以避免可能产生的个人信息滥用和非法交易的情形，但

财产规则的适用带来的低效和黑市交易的可能性反而使得相关的互联网企业或意欲从事

这一行业的经营者陷入道德危机，形成消极的行为指引。

因此，就事前效率的分析，责任规则依然优于财产规则。

（三）个人信息保护中责任规则与财产规则的配置

通过事后效率与事前效率的分析比对，社会性个人信息与复合性个人信息救济规则

的配置更应采纳责任规则，而非财产规则。虽然前文已经分析指出，自然性个人信息的保

护基本上通过既有的隐私权等具体人格权制度可以解决，不应再作为个人信息指称的具

体对象，但由于现实中对个人信息的传统认识，立法上亦暂未调整，故依然将自然性个人

信息涵盖在讨论范围之内。

由于自然性个人信息具有人身专属性，交易定价权应归属于具体的个人，亦即采用财

产规则。只有征得当事人的同意，相关主体才能够收集、使用和分析处理此类个人信息。

实践中依然可以延用同意规则，违反该规则承担的具体法律责任将包括停止侵害、损害赔

偿、惩罚性赔偿、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此外，由于可能具有的伦理特性，对于个别自然

性个人信息的保护亦有必要采用禁易规则，不允许对某些特定信息开展交易。

对社会性个人信息而言，由于其具有共享属性和社会价值，在其利益内涵中牵涉到个

人隐私利益和人格尊严、公共安全以及商业价值，基于交易成本和行为导向的分析，应当

采用责任规则。即相关主体在收集、使用和分析处理个人信息时可以不必征求具体个人

的意见，而赋予其通过损害赔偿请求权取得交易对价的救济方式，由法院确定具体的

价格。

对复合性个人信息而言，从其形成过程和利益归属的角度分析，显然收集者和处理者

更有理由享有支配性权利，但由于此类个人信息在使用过程中同时结合了自然性个人信

息和社会性个人信息，并且无法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区分，使得这些信息的使用有可能识别

到具体的个人。如果据此做出的行为预测存在歧视等问题，则有可能进入隐私权保护的

领地，应当适用财产规则加以处置。当然，这种情形更有待于行业规则的建立，通过匿名

化的处理方式降低个人信息使用的隐私风险。〔７２〕

·１０１·

论个人信息保护中责任规则与财产规则的竞争及协调

〔７２〕 关于个人信息去身份的价值和方式及其立法论意义，可参见金耀：《个人信息去身份的法理基础与规范重塑》，

《法学评论》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１２０－１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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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　语

我国《民法总则》将个人信息确定为一种民事利益，并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了既有立法

中以同意规则为表征的财产规则，为责任规则的适用提供了可能。结合我国力促大数据

产业发展的现实需求，以及个人信息的特点和基本分类，通过卡 梅框架提供的理论工具，

进行效率比对之后，个人信息救济规则的基本原则得以形成。在未来“个人信息保护法”

的立法过程中，应体现这种更为理性客观的态度和立场，防止对个人信息定位的失当，以

免权利虚置并对个人信息的正当使用和大数据产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不应有的障碍。

［本文为作者参与的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互联网背景下数据财产交易的法律

规制”（２０１７ＱＮＦ４５）的研究成果。］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ｏｍｕｌ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Ｌａｗ，Ｃｈｉｎａｈａｓ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ｔｈｅ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ｕｌｅｓ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ｔ
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ｒｅｍｅｄｙ，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１１ｏｆ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Ｌａｗｒｅｃｔｉｆｉｅｓｔｏ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ｅｘｔｅｎｔｔｈｅｓｅｒｉｏｕｓ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ｕｌｅｓ，ｗｈｉｃｈ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ｂｙ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ｌａｗｓａｎｄ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ｉ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ｗｉｌｌｆｕｒｔｈｅｒｃｌａｒｉｆｙ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ａｎｒｉｇｈｔ，ｔｈｕｓｌａｙｉｎｇ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ｉ
ａｂｉｌｉｔｙｒｕｌ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ｕｌ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ｃｈ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ｓ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ｃｏｓｔ，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ｈｅ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ｒｅｍｅｄｙｆｏｒｔｈｅ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ｌｙ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ｕｌｅｓｔｏ
ｎａｔｕｒａｌ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ｒｕｌｅｓｔｏ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ｒｕｌｅ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ｔｈｅ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ｏｎｔｈｅｒｅｍｏｖａｌｏｆｔｈｅ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ａｓ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ｇｒａｄｕａｌ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ｌｅｇａｌｎｏｒｍ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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